
信息披露

2021/9/16

星期四

B06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074� � � � � � � �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1-081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8月28日、2021年9月9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分别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77）与《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5日（周三）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15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15日9:15-15:

00。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综合楼一楼报告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8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84,161,46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37.9018%。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88,391,0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30.404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227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5,770,4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4972%。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27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39,742,3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10.9395%。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477,730,70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18%；反对22,000股，占参与投票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6,408,762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37%。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关联股

东王强、张宏立、马桂富、侯飞、安栋梁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467,805,99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15%；反对5,040,860股，占参与投

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1%； 弃权6,750,062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7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4,549,918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1.3519%；反对5,040,86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72%；弃权6,750,062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09%。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关联股

东王强、张宏立、马桂富、侯飞、安栋梁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467,800,29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03%；反对5,046,560股，占参与投

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23%； 弃权6,750,062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7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4,544,218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1.3477%；反对5,046,56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14%；弃权6,750,062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09%。

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关联股

东王强、张宏立、马桂富、侯飞、安栋梁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467,855,89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19%；反对4,990,960股，占参与投

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7%； 弃权6,750,062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7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4,599,818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1.3885%；反对4,990,96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06%；弃权6,750,062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09%。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李缜、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晨、王强、张宏立、马桂富、侯飞、安栋梁、王启岁、武义兵等

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119,638,935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435%；反对8,882,531股，占参与投

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64%； 弃权6,750,062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9,638,935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8.4435%；反对8,882,53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64%；弃权6,750,062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联股东李缜、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晨、王强、张宏立、马桂富、侯飞、安栋梁、王启岁、武义兵等

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119,638,935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435%；反对8,882,531股，占参与投

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64%； 弃权6,750,062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9,638,935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8.4435%；反对8,882,53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64%；弃权6,750,062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00%。

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李缜、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晨、王强、张宏立、马桂富、侯飞、安栋梁、王启岁、武义兵等

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119,481,167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269%；反对9,040,299股，占参与投

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31%； 弃权6,750,062股， 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9,481,167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8.3269%；反对9,040,29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31%；弃权6,750,062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00%。

8、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李缜、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晨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134,114,734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550%；反对1,400股，占参与投票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6,827,262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4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2,913,644股， 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5.1134%；反对1,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6,827,262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5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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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对本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的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查询，公司对本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即2021年2月26日至2021年8月27日，以

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通过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中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在自查期间，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在自查期间，共有379名激励对象存在交易股票行为，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公

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

公司筹划本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内幕信息， 亦未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公司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

息，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

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

中均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

时进行了登记；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

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

第9号———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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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对外担保基本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了《连带

责任保证合同》、《银团贷款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国轩” ）、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岛国轩” ）、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江国轩” ）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银行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 10,0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市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

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PS-

BC34-YYT2021082701-0

1）

2 柳州国轩 73,33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柳州分

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柳州分

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分行、 柳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

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银团贷款保证合同》（合

同 编 号 ：

LZYT202101-BZ001）

3 青岛国轩 53,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莱西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

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

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 建莱工高保（2021）

24）

4 庐江国轩 20,000.00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区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主债务合同项

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 号 ：

34010100452021012204

1）

注：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柳州国轩66.67%的股权，柳州国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按上述持

股比例对主债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柳州国轩的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

2、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1日、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

超过313.35亿元（或等值外币）。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1亿元（或等值外币），公

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35亿元（或等值外币），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

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控股子公司之间、各参股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公司将与担保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

订）具体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2021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

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

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

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

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总资产 22,588,206,433.15 25,024,355,947.58

总负债 15,014,461,155.77 17,342,438,646.97

净资产 7,573,745,277.38 7,681,917,300.61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6,500,120,426.38 2,999,393,351.52

净利润 -216,266,983.46 -85,463,580.40

2、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6月30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飞

注册地址：柳州市新柳大道89号企业总部大楼AB座9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电芯、电池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

用及销售；石墨烯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可再生能源设备与系统的销售；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的

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合肥国轩持有其66.67%股权，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3.33%股权，柳州国轩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

柳州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总资产 133,136,209.04 1,387,670,384.38

总负债 59,930,070.47 1,027,881,329.40

净资产 73,206,138.57 359,789,054.98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22,025,396.20 80,662,187.28

净利润 5,206,138.57 54,582,916.41

3、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1月6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汪卫东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新能源路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生产，太阳能、风能可再生能源产品及设备、节能型光电产品、电子产品、锂

电电源、电动工具、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以上项目危险品除外），新能源技术开发，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青岛国轩100%股权。

青岛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总资产 2,947,411,129.33 3,846,344,898.31

总负债 2,051,574,243.04 2,966,689,450.72

净资产 895,836,886.29 879,655,447.59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931,375,383.20 325,673,492.93

净利润 70,453,751.98 -16,181,438.70

4、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5月5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兴无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城西大道1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锂离子电池的研发、销售，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制

造；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

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庐江国轩100%股权。

庐江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总资产 3,174,651,395.81 4,674,986,233.54

总负债 2,114,158,994.88 3,569,984,247.42

净资产 1,060,492,400.93 1,105,001,986.12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1,053,670,477.88 521,363,286.50

净利润 152,109,012.35 44,509,585.1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合肥市分行签署的《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合肥国轩（“债务人”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行（“债权人” ）申请借款签

署了编号为PSBC34-YYT2021082701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贷款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利、逾期利息

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

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差旅费等，但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要求必须贷款人承担的费用除

外）及应向贷款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2、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柳州分行（“牵头行” 、“代理行” ）、中国银行柳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柳州分

行、柳州银行（以下统称“贷款人” ）签订的《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柳州国轩（“借款人” ）与各贷款人、牵头行、代理行签订了编号为LZYT202101的《银团贷款合

同》。

保证担保金额：贷款本金为人民币73,337.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贷款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违约金、赔偿

金、借款人应向各贷款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

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3、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莱西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青岛国轩（“债务人”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西支行（“债权人” ）在债权确定期间签

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

性文。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53,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

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

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

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

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高新区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庐江国轩（“债务人” ）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债权人” ）签订形

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全部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统一授信协议、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或

其他形式的债权文件。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含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和罚息，以实际清偿时的

未清偿余额为准）、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

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公告费等，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1年9月15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78,352.95万元，占公司2020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98.88%。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1,838.95万元，公司对参股公司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冶

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6,514.00�万元。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

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2、《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3、《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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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轩控股” ）的通知，国轩控股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银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合肥银河

支行” ）申请办理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

起始日期

质押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国轩控

股

是 20,000,000 10.22% 1.56%

2017年11

月15日

2021年9月

10日

工行合肥银

河支行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国轩控

股

是

10,000,

000

5.11% 0.78% 否 否

2021年9月

13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止

工行合

肥银河

支行

生产

经营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1年9月15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变动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变动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国轩

控股

195,651,

486

15.28

%

107,599,

599

97,599,599

49.88

%

7.62% 0 0 0 0

李缜

134,844,

188

10.53

%

53,938,038 53,938,038

40.00

%

4.21%

22,370,

000

41.47

%

78,763,141

97.35

%

李晨

28,472,

398

2.22%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358,968,

072

28.03

%

161,537,

637

151,537,

637

42.21

%

11.83

%

22,370,

000

14.76

%

78,763,141

37.97

%

二、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国轩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后续如出

现平仓风险，国轩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股份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及《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股票代码：600690� � � � � � � � �编号：临2021-075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海尔智家股份

有限公司（原名“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尔智家” ）针对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

记。

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批准

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草案” ），

并于2021年7月30日作出首次公开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

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相关人员均登记在公司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表》。

2、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就核查对象

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即2021年1月30日至2021年7月29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

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参与本激励计

划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自查期间，除下表所示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交易区间 累计买入数量（股） 累计卖出数量（股）

1 吴勇 2021年2月4日-2月5日 / 120,000

2 马颖洁 2021年2月10日至2021年3月29日 / 3,206

公司结合本激励计划的进程对上述人员卖出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其中：

根据吴勇、马颖洁就其卖出公司股票出具的承诺，其在自查期间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自身对二级

市场交易情况的分析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卖出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

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买卖公司股票，吴勇、马颖洁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此外，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归属的公告》

（临2021-059）：根据公司2016年5月31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四期持股计划》等的相关规定，基于对持有人的综合考核，共计有575名持有人应归属

股票8,719,368股。 据此，公司已于2021年7月28日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统一办理了前述8,719,368股股票

的非交易过户事宜。 因此在自查期间，因非交易过户导致公司董监高以及其他持有人被动增持公司股票的行

为，并非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故意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激励计划其他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公司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

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说明》。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90� � � �证券简称：海尔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1-072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2021年第三次D股类别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

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尔工业园人单合一研究中心B1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4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2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D股） 10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96,610,50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850,245,29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D股) 149,499,0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996,866,1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1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19

境内上市外资股（D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1.36

（2）出席2021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50,245,2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48

（3）出席2021年第三次D股类别股东大会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9,499,0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D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16

（4）出席2021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55,477,6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含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非现场投

票 （含网络投票等） 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 “《公司

法》” ）、《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德国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了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唐周俊、 李科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股东代表以及监事代表等共同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点票监票人。 公

司董事长梁海山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钱大群、王克勤、李世鹏、武常岐、俞汉度、李锦芬以通讯方式参

会。 董事林绥、吴琪因事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副总裁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六)�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情况：根据公司2021年7月31日发布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征集投票权报告书》，公司独立董事钱大群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

部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征集时间为2021年9月7日至2021年9月8日上午 9:30-11:30、 下午13:

00-17:30。 截至征集结束时间，无股东向征集人委托投票。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0,117,209 99.7369 10,030,890 0.2605 97,200 0.0025

D股 143,315,937 95.8641 256,554 0.1716 5,926,589 3.9643

H股 1,974,489,937 98.8794 21,968,710 1.1002 407,480 0.0204

普通股合计： 5,957,923,083 99.3548 32,256,154 0.5379 6,431,269 0.1072

2、 议案名称：《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0,741,609 99.7532 9,406,490 0.2443 97,200 0.0025

D股 143,316,187 95.8643 256,304 0.1714 5,926,589 3.9643

H股 1,978,178,137 99.0641 18,280,510 0.9155 407,480 0.0204

普通股合计： 5,962,235,933 99.4268 27,943,304 0.4660 6,431,269 0.1072

3、 议案名称：《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

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0,741,409 99.7532 9,406,690 0.2443 97,200 0.0025

D股 143,305,737 95.8573 266,754 0.1784 5,926,589 3.9643

H股 1,978,178,137 99.0641 18,280,510 0.9155 407,480 0.0204

普通股合计： 5,962,225,283 99.4266 27,953,954 0.4662 6,431,269 0.10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2,764,306,

640

98.6198

32,256,

154

1.1508

6,431,

269

0.2294

2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2,768,619,

490

98.7736

27,943,

304

0.9969

6,431,

269

0.2294

3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768,608,

840

98.7733

27,953,

954

0.9973

6,431,

269

0.2294

注：公司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参会的股东情况，将除去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海尔电器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现名“海尔卡奥斯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青岛海创智管理

咨询企业（有限合伙）、Haier�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HCH� (HK)�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imited六名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统计为“（持股）5%以下股东”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回避表决情况：无。

2、特别决议情况：议案1-3为特别决议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议案1-3均为须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的议案，投票情况见“二、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三、 2021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第三次D股类别股东大会、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1、 议案名称：《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股东会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0,117,209 99.7369 10,030,890 0.2605 97,200 0.0025

D股 148,698,988 99.4648 256,554 0.1716 543,538 0.3636

H股 2,009,328,347 97.7548 45,741,791 2.2254 407,480 0.0198

2、 议案名称：《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股东会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0,741,609 99.7532 9,406,490 0.2443 97,200 0.0025

D股 148,699,238 99.4650 256,304 0.1714 543,538 0.3636

H股 2,013,016,547 97.9342 42,053,591 2.0459 407,480 0.0198

3、 议案名称：《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

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股东会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0,741,409 99.7532 9,406,690 0.2443 97,200 0.0025

D股 148,688,788 99.4580 266,754 0.1784 543,538 0.3636

H股 2,012,889,147 97.9341 42,053,591 2.0461 407,480 0.0198

四、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周俊、李科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

D股类别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D股类别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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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9月15日在海尔工业

园人单合一研究中心A105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其中董事武常岐、林绥、俞汉度、李锦

芬、钱大群、王克勤、李世鹏、吴琪以通讯方式参会，其他董事现场出席。出席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海尔智家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9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由董事长梁海山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

票、反对0票、弃权0票，受益人梁海山、李华刚、解居志三名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鉴于公司已于2021年8月23日实施完成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事宜， 即向权益分派实施方案确定的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在册的除了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以外的其他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66元（含税）。

根据《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在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

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但任

何调整不得导致行权价格低于股票面值。 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根据《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及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情况，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及预留权益）行权价格由25.99元/股调整为25.63元/股。

本次对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受益人梁海山、解居志、李华刚三名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的有

关规定以及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A股/H股/D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2021年9月15日为首次授权日， 按照

25.63元/股的价格向400名激励对象授予4,600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对此事项发表了意见。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2021年A股股票期权的公告》（编号：临2021-076）。

三、《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票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

市的具体方案为：

（一）本次增发的股票类型

本次增发的股份类型为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均为普通股。 本次增发的H股于发行后将在所有方面与

于配发及发行有关股份日期之已发行的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二）股份面值

本次增发H股股份的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三）发行方式和对象

本次增发采取非公开发行H股的方式， 建议发行的对象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

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公司期望寻找有较强策略资源并愿意长线投资公司的投资者参与本次增发，以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股东基

础。 在合格境内外投资者范围内，该等配售对象可能包括公司业务生态内的参与者，例如公司现有或潜在产业

合作伙伴。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并无与任何对象订立认购或配售协议，认购安排和认购对象以届时签订的认

购或配售协议约定为准。

（四）发行规模

本次增发H股的总数为不超过73,000,000股H股（含本数）。 最终发行数量，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根据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批准及市场情况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本次

增发H股数量上限将随除权等事项发生后公司的股本进行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QA1=QA0*(1+EA)

其中，QA1为调整后的H股发行数量上限，QA0为调整前H股发行数量的上限，EA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

数。

若中国证监会或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对上述发行数量上限有所调整，以

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安排为准。

（五）定价方式

本次增发H股的发行价格将在充分考虑公司现有股东利益、投资者接受能力以及发行风险等情况下，按照

市场惯例并根据相关适用法律法规，根据本次增发H股时国内外资本市场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根据一般性授权实施。新H股每股发行价格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根

据市场情况确定。

（六）上市地点

本次增发H股的股票将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增发H股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以下用途：

1.�海外工业园产能建设70%；

2.� ESG领域的相关投资，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管理，产品端节能低碳技术研发，

碳中和能力建设15%；

3.海外工业园信息化升级10%；

4.�海外渠道建设与推广5%。

（八）本次增发H股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本次增发H股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增发H股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九）决议有效期

本次增发H股的决议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增发H股的发行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次增发H股的发行数量将不超过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已发行的H股股份数量的10%。 如

果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关于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所授予的一

般性授权期限届满前，本次增发H股尚未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或登记，在本次增发H股的发行数量

不超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下一年度一般性授权额度的前提下， 本次增发H股可依据下一年度一般性授权额

度继续实施， 且公司无需就一般性授权额度另行召开股东大会或类别股东会重新审议本次增发H股的相关事

项。

如公司在本次增发H股的决议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如适用），则公司可

在监管部门的该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本次增发H股。

本次增资须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待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与有关方订立有关配售及/或认购协

议，并向香港联交所申请办理本次增发项下H股的发行、登记和上市事宜，完成本次增发的全部批准程序。

四、《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公司境外发行H股股票及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董事长亦可转授权）行使该议案授予的权利，具体办理该议案所述相关事务及其

他由董事会授权的与本次增发有关的全部事务，包括但不限于：

（一）确定和实施本次增发H股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的募集资金用途的调整及股份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等与本次增发H股发行方案有关的事宜，并具体执行本次增发H股的发行事宜。

（二）就本次增发H股作出所有必要和附带的行动及步骤，包括但不限于聘请配售代理、境内外法律顾问

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代表公司向境内外有关监管机构申请办理本次增发H股发行、申报、交易流通及上市等

相关的审批、登记、备案等程序，代表公司签署、修改、终止及/或批准与本次增发H股相关的所有法律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认购协议及股份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申请文件）以及办理本次增发H股的发行、交易等有关

的其他事项。

（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及实际情况，代表公司制作、修改、签署、报送有关

本次增发H股发行、申报、交易流通及上市等的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本次增发H股的申

请材料），并按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增发H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豁免披露事宜。

（四）向香港联交所提交本次增发H股的股份的上市申请，包括但不限于豁免遵守任何适用法律或法规的

申请（以下简称“上市申请” ），代表公司签署与上市申请有关的任何文件以及由董事长届时授权的相关授权

人士作为公司的上市代理人代表公司提交与上市申请有关的申请文件，并在香港联交所及公司网站刊发与本

次增发H股相关的公告、通函及通知，并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相关的表格、文件或其他资料。

（五）根据本次增发H股发行情况（包括因为本次增发H股完成后因已发行H股股数、公司注册资本及资

本结构改变）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其他与此相关的变更事宜。

（六）全权处理有关本次增发H股的一切其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变更、批准、追认及确认有关发行

方案及其他一切条款，以及签订、订立及/或交付其认为必需和适当的任何文件。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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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1年9月15日在海尔工业园人单合一研究中心

A106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占公司监事总数的100%，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

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1年9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大林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表决结

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已于2021年8月23日实施完成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事宜，根据《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情况，公司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权益及预留权益）行权价格由25.99元/股调整为25.63元/股。 就本次调整，监事会认为：

本次对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调整程序，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由25.99元/股调整为25.63元/股。

二、审议通过《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2021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D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授

权，确定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权日为2021年9月15日。 监事会结合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结

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和任职资格，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

激励对象的情形，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

经成就。

2、同意公司确定首次授权日为2021年9月15日，向符合条件的400名激励对象授予总计4,600万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为25.63元/股。

3、公司本次授予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2021年A股股票期权的公告》（编号：临2021-076）。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9月15日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股票代码：600690� � �编号：临2021-076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

授予2021年A股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的首次授权日：2021年9月15日；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4,600万份；

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行权价格：25.63元/股。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智家” 、或“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海尔

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1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A股/D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于2021年9月15日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以

2021年9月15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400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4,600万份，行权价格为25.63元/股

（以下简称“本次授予”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授予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

见，并于2021年7月31日公开征集投票权。

2、2021年8月13日， 公司在公司内部网站对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21年8月13日至2021年8月24日止，在公示期间公司未接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司本激

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3、2021年9月3日，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2021年9

月4日，公司对《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

公告》进行公开披露。

4、 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A股/D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并进行了公开披露。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自查报告》，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5、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获授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进行了公开披露。

（二）董事会关于本次授权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应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本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确定股

票期权首次授予的授权日为2021年9月15日，向符合条件的400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4,600万份，行权价

格为25.63元/股。

（三）本次授予事项与《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差异情况

根据《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及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情况，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及预留权益）行权价格由25.99元/股调整为25.63元/股（以下简称

“本次调整” ）。

除以上事项外， 本次授予事项的相关内容与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A股/D股/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四）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除上述差异外， 公司本次授予情况与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A股/D股/H股类别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符，主要内容如下：

1、首次授权日：2021年9月15日

2、首次授予数量：4,600万份

3、首次授予人数：400人

4、首次行权价格：25.63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本次授出的股票期权的有效期自首次授权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日止，

最长不超过72个月。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在授权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在未来分五期

行权，具体行权安排如下：

行权安排 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

数量比例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

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

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

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

四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60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

五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6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72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7、激励对象名单及本次授予情况

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4,600万份，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股票期权总数的90.20%，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

公司股份总数的0.490%。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股份总数的比

例

梁海山 董事长 91.39 1.79% 0.010%

李华刚 董事、总裁 91.39 1.79% 0.010%

解居志 副董事长 91.39 1.79% 0.010%

李攀 副总裁 45.70 0.90% 0.005%

宫伟 财务总监、副总裁 45.70 0.90% 0.005%

黄晓武 副总裁 45.70 0.90% 0.005%

吴勇 副总裁 22.85 0.45% 0.002%

李洋 副总裁 45.70 0.90% 0.005%

管江勇 副总裁 22.85 0.45% 0.002%

王莉 副总裁 45.70 0.90% 0.005%

其他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390

人）

4,051.63 79.44% 0.431%

合计（400人） 4,600 90.20% 0.490%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结合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和任职资格，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符合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经成就。

2、同意公司确定首次授权日为2021年9月15日，向符合条件的400名激励对象授予总计4,600万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为25.63元/股。

3、公司本次授予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

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

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将按照下列会计处理方法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成本进行计量和核算：

1、授权日会计处理：由于授权日股票期权尚不能行权，因此不需要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将在授权日采

用布莱克—斯科尔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 Model，以下简称“B-S” 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

公允价值。

2、等待期会计处理：公司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对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的最佳估算为基础，按

照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 。

3、可行权日之后会计处理：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4、行权日会计处理：根据行权情况，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同时将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 转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

对于授予的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按照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 对于授予的不存

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其公允价值，选用的期权定价模型至少应当考虑以

下因素：

1、期权的行权价格；

2、期权的有效期；

3、标的股票的现行价格；

4、股价预计波动率；

5、股份的预计股利；

6、期权有效期内的无风险利率。

（二）股票期权总成本的测算

1、公司采用B-S模型确定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B-S模型由6个变量所决定：标的股票的现行价格（S），期权的行权价（K），无风险利率（r），期权有效期

（t）、股价预计波动率（σ）以及标的股票的股息率（i）这6个变量的变动会影响期权价值的变动。 B-S模型对

期权的定价公式为：

2、选取参数，计算本公司期权价值

（1）股价（S）：26.02元/股（授权日2021年9月15日收盘价格）。

（2）行权价（K）：25.63元/股。

（3）无风险利率（r）：根据彭博(Bloomberg)系统中国政府债券到期收益率,� 1年期的无风险收益率为

2.40%,� 2年期为2.54%,� 3年期为2.59%,� 4年期为2.67%,� 5年期为2.74%,� 其中第4年期的无风险收益率取3

年期和5年期的无风险收益率算术平均值。

（4）期权存续期（t）：分别为1年、2年、3年、4年、5年（授权日至每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5）历史波动率（σ）：0.4050（1年）；0.3983（2年）；0.3864（3年）；0.3784（4年）；0.3568（5年）。 计算历

史波动率时，选取区间为公司最近5年的连续收盘价。 同时按照等待期的不同分别计算过去1、2、3、4、5年的历

史波动率。

（6）股息率（i）1.4066%，根据估价日（2021年9月15日），彭博(Bloomberg)系统中显示的股息率，以每股

股利除以授权日收盘价。

根据上述定价模型计算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的4600万份期权的理论总价值为3.08亿元，即需要摊销的股

票期权成本为3.08亿元，该成本将在激励计划等待期内进行摊销。公司2021年9月15日授予期权，2021年-2026

年股票期权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货币单位：人民币亿元）：

授予的股票期

权

数量（万份）

需摊销的总费

用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4600 3.08 0.36 1.11 0.74 0.48 0.28 0.11

注：1、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

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向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

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和《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

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符合《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

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授权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4、公司不存在为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完善治理机制，提升公司价值与股东价值；有利于创新公司薪酬体系，进

一步吸引人才；有利于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性，实现跨越周期的业务发展；有利于承接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目

标，实现行业引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激励对象认购股票期权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股票期权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

关股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授予的获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本次调整

及本次授予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调整的有关事项、本次授予的授予日与获授对象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公司尚需就本次授予办理信息披露、登记和公告等相关程序。

七、备查文件

1、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3、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价格调整及首次授予相

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5日


